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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48 证券简称：金新农 公告编号：2025-096

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审议情况概述

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24年 12月 25日召

开的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

度预计的议案》，2025年度公司为全资或控股的下属公司向业务相关方（包括但

不限于供应商、银行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其他金融机构等）申请授信、借款、保理

业务、融资租赁业务、采购或其他日常经营履约义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90,000

万元；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、融资租赁机构等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

500,000万元。公司于 2025 年 02 月 11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2025 年度公司

为合作养殖户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0,000 万元。公司于 2025 年 07

月 31日召开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广州金农现代农

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公司为采购饲料的货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,000

万元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

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5）、《关于 2025年度公司为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

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8）、《关于公司为广州金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

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0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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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债权人

担保协

议签署

日

担保协议

金额

担保

余额

保证

期间

担保

一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广东金新农饲料

有限公司

中国民生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惠州

分行

2025/12

/15
2,000 0 3 年

担保

二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福建一春农业发

展有限公司
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南平延平

支行

2025/12

/10
5,000 5,000 3 年

担保

三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南平市鑫汇农业

发展有限公司
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南平延平

支行

2025/12

/10
6,000 0 3 年

担保

四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南平市金新农生

态养殖有限公司
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南平延平

支行

2025/12

/03
5,100 5,100 3 年

担保

五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福建金新农饲料

有限公司、铁力

市金新农生态农

牧有限公司、广

东金新农饲料有

限公司、长沙成

农饲料有限公

司、安徽金新农

生物饲料有限公

司、浙江成农饲

料有限公司、河

南成农饲料有限

公司、哈尔滨远

大牧业有限公

司、长春金新农

饲料有限公司、

沈阳成农饲料有

限公司辽河分公

司

北大荒（珠海）

供应链管理有限

公司

2025/11

/25
3,440 3,440 2 年

担保

六

深圳市金新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福建金新农饲料

有限公司

厦门国际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南平

分行

2025/11

/13
2,000 2,000 3 年

担保

七

广东金新农饲

料有限公司

深圳市金新农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

交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深圳分行

2025/11

/17
10,000 5,202.40 3 年

注：1、担保一的主合同为《综合授信合同》及其变更/补充协议等，主债权发生期间为

2025-12-15 至 2026-12-14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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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担保二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 2025-12-08至 2028-12-07签署的债务合同，以

及 2024-12-18订立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

3、担保三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 2025-12-08至 2028-12-07签署的债务合同，以

及 2025-01-24订立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

4、担保四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 2025-11-27至 2028-11-26签署的债务合同，以

及 2025-04-24、2025-11-25订立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

5、担保五为采购履约担保，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 2025-01-01至 2026-12-31签署

的合同；

6、担保六的主合同为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》，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2025-11-14至 2028-11-13，

借款实际起止日期以具体业务合同及其放款借据（或用信资料）为准；

7、担保七的主合同为《综合授信合同》，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2025-10-30至 2026-10-30，

借款期限不长于 12个月，且到期日不迟于 2027-04-30，借款实际起止日期以具体业务合同

及其放款借据（或用信资料）为准。

三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04,000万元（不含公司

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146,640.74

万元（不含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截

至 2024年 12月 31 日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51,445.75万元）的比

例为 96.83%，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

元。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7,075.56万元。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

控股子公司因被担保方逾期而承担的代偿款余额为 4,761.03万元，其中本年度代

偿款金额为 0万元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23日


